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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汉民族共同语，从其形成到现在，有两个名称：“国语”和“普通话”。五四前后，旨在谋求“国语统一”的“国语运

动”及倡导“言文一致”的“白话文运动”有力地促进了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的形成与推广。民国时期即将这种“现代汉民族共

同语”称之为“国语”，此称说直到如今不仅仍被台湾地区所延续使用，许多港澳同胞乃至海外侨胞也依然习惯性地在沿用。而大

陆则是在1955年以后，取消了“国语”这一称说，具体说来，即是在这一年的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，

确定了以“普通话”作为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的正式名称。紧接着1956年2月6日，国务院便发布了《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。 

  

名称可更否？可；可作新名否？可。然则如荀子所云，“制名之枢要，不可不察也”，其“枢要”即是：名符其实，或者说是

名以“指实”。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两番“制名”，究竟哪个更为“符实”或“指实”？ 

  

首先分析“普通话”一名。照“法定”说法，普通话就是指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，在现代汉语的各类教科书上，还可经常

看到“普通话是指现代汉语的标准语”一类的说法。然而作为“普通”一词的词义，它只是“平常的、一般的”，并不含“共

同”之义，也不含“标准”之义。如果说这里的“普通”是指“普遍通用”的意思，是所谓词组的缩减或简称，那么它也并不符

合词组的缩减或简称所必须遵循的“明确、约定俗成”的原则。譬如人们一听“北大”就知是“北京大学”，一听“奥运”就知是

“奥林匹克运动会”，而“普通”则不然，人们不会想到“普遍通用”。这就好比一商店说“男牛”、“女牛”，人们起码不能立

刻就想到“男牛”乃“男式牛皮鞋”，“女牛”乃“女式牛皮鞋”，商店老板必须特别加以解释说明，不然顾客意识不到（这当然

是一极端些的例子）。人们一听“普通”，最直接想到的就是“平常的，一般的”。所以用“普通”作为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这

种“话”的限定成分，严格地讲是不太“通”、不太明确的，也可以说将“现代汉语的标准语”或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称作“普

通话”是有欠准确、失之严谨的。倒是民国时期的“国语”这一名称，依然显示出它强盛的生命力与固有的合理性。 

  

 “国语”即指“国家正式规定的本国人共同使用的标准语”。“国语”如同“国歌”、“国旗”、“国徽”、“国花”等，

这个“国”，即指“国家的”或“代表国家的”，比之“普通话”的“普通”这一限制成分，显然来得恰切而有意义得多。何况

“普通话”虽说指的是“现代汉民族共同语”，但从其功用上来说，它已是我国各族人普遍通用的共同语，国家宪法也规定：“国

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”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也将普通话确定为“国家通用语言”。既然是“我国各族人

普遍通用”，既然是“全国通用”，是“国家通用”，何不就称为“国语”？同时它又是我国对外进行国际交流的标准语，这便意

味着它能更好地代表国家。香港回归，澳门回归，行政官员们就职宣誓时用“共同语”而不用粤语或闽语，同样也是意味着它是正

式代表整个国家的，既然是代表国家的，何不就称为国语？ 

  

称国家通用的（实际上又代表国家的）标准语为“国语”，不仅比称“普通话”更准确严谨，更简明精炼，而且风格色彩上也

来得更加庄重，意味里也更透着一股郑重其事——的确，“普通话”作为如此重要的一种语言的名称，它的不具任何庄重感、正式

感，这一点更是显而易见的。毫无疑问，符实，凝练，庄重等种种长处，已足见“国语”可谓我国共同语之“善名”。既然“名有

固善”，何不徇之？据说当年决定不再用“国语”是因为考虑到中国是多民族国家，而我国的民族政策是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的，所

以只将现代汉语的标准语称为“普通话”。此一想法的出发点，当然是好的，但是，一个国家毕竟要有一种代表国家的语言，毕竟

要有一种通行于全国的语言，我们称这种语言为“国语”，也未必就真的意味着不尊重少数民族语言了。譬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歌》，歌词用的是汉语，曲调也并非蒙古长调，或者其他任何民族的曲调，55个少数兄弟民族也未见哪个表示不满，也未见哪个兄

弟民族提出来必须要用自己民族的歌曲来作为我们国家的“国歌”，或者大家“轮流坐庄”，否则便是不尊重，不平等。因为大家

知道我国所有的民族都早已是一个整体，用什么歌曲做“国歌”，用哪种语言做“国语”，这主要看它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而已。而

汉民族共同语的影响力及其实际使用的情形，毫无疑问也早已使其达到“国语”之规格了，我们似乎也不必回避，索性就令其“名

符其实”起来，就堂堂正正、郑重其事地呼其为“国语”。正常说来，此举应不会影响兄弟民族的感情，当初不会，现在不会，将

来一定也不会。当然我们对少数民族、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尊重也更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降低（老实说，真正的尊重与不尊重，也并

不表现在这样一个对语言的名称上）。况且笔者以为，取消“普通话”这一“民族共同语”的不太妥帖的今名，而恢复其“国语”

这一较完善的旧称，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做出取舍，使华夏子孙皆一于其称，令差然之呼而至于齐，此举不仅有利于语言的规范化，

即是对方便各方同胞乃至国际交流与沟通也是相当有益的。当下倘借孔子一句话说，即是：必也正名乎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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